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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自籌收入提列行政管理費要點 
第四點、第九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

委託辦理收入之行政管理費提列

原則如下： 

（一）政府機關之合作計畫提撥 15

％，如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合

作計畫提撥 15％。 

（三）公民營營利事業機構（依國家

法令設立登記者）之合作計畫

提撥 15％。 

    前項第一至三款所稱合作計

畫，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

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以

及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

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第一項所提列之行政管理費，

其分配原則依據本校產學合作計畫

行政管理費分配及支用要點規定辦

理。 

四、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

委託辦理收入之行政管理費提列

原則如下： 

（一）政府機關之合作計畫提撥 15

％，如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合

作計畫提撥 15％。 

（三）公民營營利事業機構（依國家

法令設立登記者）之合作計

畫，採分段提撥制，計算如下：  

1.10 萬元（含）以下：6％ 

2.10 萬元以上至 50 萬元

（含）：15％ 

3.50 萬元以上至 100 萬元

（含）：12％ 

4.100 萬元以上至 250 萬元

（含）：9％ 

5.250 萬元以上：6％ 

    前項第一至三款所稱合作計

畫，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

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以

及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

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第一項所提列之行政管理費，

其分配原則依據本校產學合作計畫

行政管理費分配及支用要點規定辦

理。 

現行規定本校與公民

營營利事業機構之合

作計畫，採分段提撥

行政管理費，惟本校

與政府機關、民間團

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之

合作計畫，均以提撥

15％行政管理費為原

則，基於衡平性考

量，爰修正第一項第

三款有關本校與公民

營營利事業機構合作

計畫之行政管理費提

列原則，由原定分段

提撥制改為按單一提

撥率 15％提撥。 

 

九、如有特殊情形，行政管理費未能

提足者，應敘明理由簽請校長核

定。 

 前項未能提足之行政管理

費，如屬本要點第四點之自籌收

入產生者，須事先以預控經費或

另尋其他財源補足為原則。 

九、如有特殊情形，行政管理費未能

提足者，應敘明理由簽請校長核

定。 

    前項未能提足之行政管理

費，如屬本要點第四點之自籌收

入產生者，則該計畫不得列入申

請個人學術減授及本校研究發展

處獎勵案，亦不得列計研究發展

為使本校產學合作計

畫落實足額提撥行政

管理費，爾後執行計

畫經費如有未提足行

政管理費之情形，須

事先以預控經費或另

尋其他財源補足為原

則，未提足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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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補助事項之單位績效。 費者，不再限制其學

術獎勵之申請，爰修

正第二項。 

 


